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產學創新基地進駐要點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校

內研究成果之加值應用，促進學校衍生企業之

發展及培育產業精英深化技術創新，特訂定本

要點。 

明訂立法目的。 

二、申請資格：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主持人之研發

團隊，推動產業創新性產品或技術深化，並以

發展學校衍生企業或培育產業人才就業為目

標。 

說明申請資格。 

三、申請方式：每年辦理一次產學創新基地 (以下

簡稱產創基地)進駐申請，申請團隊需提交申請

計畫書，經審查委員會核定後進駐。 

說明申請方式。 

四、審查委員會：研發長為召集人，副研發長及育

成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育成中心主任提

請研發長聘請三位（含）以上校內委員組成。 

說明審查委員組成。 

五、審查重點： 

1. 申請團隊主要產業領域技術或產品之創新

性與獨特性。 

2. 申請團隊主持人之產學合作績效或相關計

畫。 

3. 申請團隊進駐產創基地之運作規劃。 

4. 預期成果（研發成果商品化、專利、技

轉、產學合作、申請相關產學研發計畫、

培育產業人才就業或衍生企業）。 

說明審查項目。 

六、進駐簽約：申請團隊應於核定通過後一個月內

與本校完成產創基地進駐輔導合約簽訂。 

說明進駐簽約時間。 

七、進駐輔導時間以一年為原則，於進駐期滿前一

個月進行進駐團隊成果檢核，評選績效優異之

團隊，可申請展延進駐。 

說明進駐輔導時間及展延進駐。 

 

八、進駐輔導資源： 

1. 培育室空間：進駐團隊得向本校育成中心

申請育成實體培育室空間，經育成中心進

說明進駐輔導資源。 

 



駐審查委員會評選後，簽約進駐。並享有

育成服務費第一年五折，申請延長進駐者

第二年起八折。但單一計畫總經費達 500

萬以上且編有行政管理費 15%以上，可

申請免收育成服務費。 

2. 貴重儀器租借：提供本校貴重儀器租借優

惠。 

3. 新創研發輔導：提供產業諮詢輔導並媒合

廠商進行技術深化與產品開發。 

4. 計畫申請輔導：協助申請相關新創計畫。 

5. 新創交流活動：定期辦理產業講座及新創

交流活動。 

6. 專利技轉輔導：協助申請關鍵技術專利及

進行關鍵技術衍生產品或技術移轉輔導。 

7. 創業諮詢輔導：協助提供創業輔導諮詢與

資源。 

8. 媒合外部資金：協助彙整產創基地團隊研

發成果之衍生企業予臺師大新創事業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審查會投資或協助媒合

外部創投與天使基金。 

九、進駐管理： 

1. 進駐團隊應積極參與本校研究發展處辦理

之相關創業輔導活動。 

2. 進駐團隊應配合育成中心每季定期追蹤運

作情形，且於進駐期滿前一個月繳交進駐

成果報告及簡報。 

3. 進駐期間內，進駐團隊及其人員涉及違法

情事，經查屬實，應由團隊或人員自行負

責，且研究發展處可立即中止進駐輔導合

約。 

說明進駐管理方式。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說明未盡事宜之辦理方式。。 

 

十一、 本要點經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報請校長發

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要點之審議、修正及實施

程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產學創新基地進駐要點 

108年 3月 20日第 7次學術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校內研究成果之加值應用，促進學校衍生企

業之發展及培育產業精英深化技術創新，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主持人之研發團隊，推動產業創新性產品或技術深化，

並以發展學校衍生企業或培育產業人才就業為目標。 

三、 申請方式：每年辦理一次產學創新基地 (以下簡稱產創基地)進駐申請，申請團隊需提交

申請計畫書，經審查委員會核定後進駐。 

四、 審查委員會：研發長為召集人，副研發長及育成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育成中心主

任提請研發長聘請三位（含）以上校內委員組成。 

五、 審查重點： 

1. 申請團隊主要產業領域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與獨特性。 

2. 申請團隊主持人之產學合作績效或相關計畫。 

3. 申請團隊進駐產創基地之運作規劃。 

4. 預期成果（研發成果商品化、專利、技轉、產學合作、申請相關產學研發計畫、培

育產業人才就業或衍生企業）。 

六、 進駐簽約：申請團隊應於核定通過後一個月內與本校完成產創基地進駐輔導合約簽訂。 

七、 進駐輔導時間以一年為原則，於進駐期滿前一個月進行進駐團隊成果檢核，評選績效優

異之團隊，可申請展延進駐。 

八、 進駐輔導資源： 

1. 培育室空間：進駐團隊得向本校育成中心申請育成實體培育室空間，經育成中心進

駐審查委員會評選後，簽約進駐。並享有育成服務費第一年五折，申請延長進駐者

第二年起八折。但單一計畫總經費達 500 萬以上且編有行政管理費 15%以上，可申

請免收育成服務費。 

2. 貴重儀器租借：提供本校貴重儀器租借優惠。 

3. 新創研發輔導：提供產業諮詢輔導並媒合廠商進行技術深化與產品開發。 

4. 計畫申請輔導：協助申請相關新創計畫。 

5. 新創交流活動：定期辦理產業講座及新創交流活動。 

6. 專利技轉輔導：協助申請關鍵技術專利及進行關鍵技術衍生產品或技術移轉輔導。 

7. 創業諮詢輔導：協助提供創業輔導諮詢與資源。 

8. 媒合外部資金：協助彙整產創基地團隊研發成果之衍生企業予臺師大新創事業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審查會投資或協助媒合外部創投與天使基金。 



九、 進駐管理： 

1. 進駐團隊應積極參與本校研究發展處辦理之相關創業輔導活動。 

2. 進駐團隊應配合育成中心每季定期追蹤運作情形，且於進駐期滿前一個月繳交進駐

成果報告及簡報。 

3. 進駐期間內，進駐團隊及其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查屬實，應由團隊或人員自行負

責，且研究發展處可立即中止進駐輔導合約。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報請校長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